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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草背景
8月23日，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在东至县召开现场办公会，针对大渡口本地居民和安庆市民过江燃放烟花爆竹造成空气重度污染问题，议定在大渡口镇实施烟花爆竹禁止燃放工作，确保春节期间不发生重度污染天气。
二、起草程序
2022年9月1日，县政府分管领导召集县公安局、城管局、市场监管局、应急管理局、生态环境分局、司法局、大渡口镇政府、大渡口经开区等单位会商大渡口镇烟花爆竹禁止燃放工作，讨论禁放的时间、范围、实施可能面临的问题以及部门分工职责，会后大渡口镇政府深入进行了调研，初步确定禁放时间范围，县生态环境分局根据调研结果，对2018年颁布的县城主城区烟花爆竹禁止燃放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草拟了《东至县烟花爆竹禁止燃放管理办法》。10月20日，县政府组织相关单位对管理办法等文件进行了会审，议定禁放范围增加大渡口经开区部分区域，11月10日，县生态环境分局将修改后的《东至县烟花爆竹禁止燃放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了有关单位意见，11月11日，向社会公开征求了意见。
3、 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共五章十七条，主要包括制定本办法的目的、依据、明确禁止燃放区域及、明确禁止燃放的主管部门和相关部门、明确违反本办法的处置方法、明确本办法的施行时间等内容。
《管理办法》主要修订了禁放区域，在《东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至县县城主城区烟花爆竹禁止燃放管理办法的通知>》（东政办〔2018〕54号）规定的禁放区域基础上，将禁放区域进行进一步扩大，扩大后的禁放区域包括县城主城区、大渡口集镇区和大渡口经开区。
